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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12月 23日第 1屆第 4次董監事聯席會議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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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北流行音樂中心（以下稱本中心）為推廣流行音樂及促進藝文活動之目標，並有效管

理本中心戶外及室內多功能空間，特訂定本辦法。 

 

二、 本中心戶外及多功能空間收費參考及支付方式請參照附件。場地提供表演廳租用單位優

先使用檔期及給予優惠。 

 

三、 申請方式如下，本辦法所稱日數，以日曆日計算： 

(一) 申請資格：國內立案登記之公司、團體或機關學校。表演廳活動租用單位具北基地戶外

空間優先租用權，可同時配合廳內辦理周邊販售及配套活動。 

(二) 活動內容：活動類型優先以流行音樂類或文化藝術類使用，可搭配產業、商售、教育、

公益等，商業拍攝租用另參照「臺北流行音樂中心影視拍攝申請辦法」。 

(三) 活動不得有違本中心形象或影響本中心節目演出之情形。 

(四) 活動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以及有關總統、副總統、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競選活動、政黨黨務活動或其他涉及政治性議題活動。 

(五) 為場地使用公平，每次活動租借期間至多 7日為原則，但若有特殊情形可向中心申請並

取得同意。 

(六) 申請時間： 

1、 申請單位應於距租用首日前 60 日內，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諮詢本中心可使用之檔

期，後續填妥本中心「臺北流行音樂中心戶外及室內多功能空間使用申請表」，以

書面並檢附相關文件提出申請。 

2、 本中心保留活動場地租用之同意權，於收到申請資料後 14日內審核，並以書面

及電子郵件通知審查結果，申請單位於接獲本中心通知時限內辦理簽約。 

(七) 申請者應繳交資料以下資料：臺北流行音樂中心戶外及室內多功能空間使用申請表、活

動企劃書（含申請單位介紹、活動內容規劃、動線規劃、場佈方式等）、立案證明文件、

場地規定相關文件。 

 

四、 簽約及繳費規定： 

(一) 申請單位請於接獲本中心通知期限內辦理簽約，已申請通過之申請表及企劃書為合約之

當然附件。申請單位須依合約及其附件辦理，否則以違約處理。 

(二) 申請單位需於簽訂合約時繳交場地費及保證金。若未依期限繳清前述款項，視為撤回場



地使用之申請，本中心無須通知或催告，得另行處置或使用該檔期之場地。 

(三) 活動內容如有變更，應於活動前 14 日前提出申請變更，經同意後始得為之，本中心保

留活動辦理同意權。 

 

五、 室內空間使用規定 

(一) 表演廳檔期活動日不開放租用，租用期間使用單位應派專人管制，使用期間同一進出不

得於館內自由活動，本中心得派員不定時至租借場地督導場地使用，違反者，每人每次

處以新臺幣 3,000 元懲罰性違約金，並得連續處罰之。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租用： 

1、 活動內容涉及現場以煎、煮、炒、炸、烤等方式處理食物者。 

2、 活動現場不得展示易燃物、危險物品（瓦斯、刀械等相關器具）或有關法令禁止

之物品，且不得使用明火。 

3、 舉凡內容涉及抗議、抗爭等集會遊行活動者。 

4、 活動內容有違公序良俗、法令規定或本中心其他規範者。 

(三) 廠商應維護場地環境整潔，並於現場放置足夠之垃圾收集設備或廚餘回收桶，於活動期

間（定時）及活動結束後負責清運廢棄物及廚餘，相關清潔費用由廠商負擔。 

(四) 使用場地應控制音量，不得影響其他公共空間及辦公區域。 

 

六、 戶外空間使用規定 

(一) 申請單位非經本中心同意，不得在其四周任意佈置、擅設牌樓、旗幟，或張貼海報、宣

傳標語，否則予以拆除。 

(二) 若需搭設舞台或攤棚等臨時建築物時，應先經本中心同意並依照主管機關搭設臨時性建

築物相關法令辦理（臺北市展演用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辦法及臺北市臨時展演場所搭建臨

時建築物管理作業程序等），始准予搭設。 

(三) 佈置及使用場地時，應標明施工區及設置足夠之夜間警示與照明設施，以確保民眾之安

全。如發生意外或造成人員傷亡，概由申請單位負責。工作人員須依照勞工安全衛生相

關法令規定執行任務，若工作人員違反相關規定，經勸導不從者，將依第六條第五項規

定處理。 

(四) 舞台或帳棚等設備應避開原有通道，搭設期間周圍至少應各保留 2 公尺以上之淨空通

道，以免影響通行；活動裝置物及懸掛宣傳標語旗幟其高度不超過 14 公尺。 

(五) 申請單位裝台時，應遵守下列相關事宜： 

1、 所有電纜電線皆須妥善規劃並於舖設時即以線槽等設備固定。  

2、 所有設備週邊皆應設置安全圍籬。 

3、 搭建舞臺之鋼架應設置橡膠腳墊或耐壓板材保護。 



4、 妥善規劃場地配置圖（含舞台、攝影機、追蹤燈、外區燈光、投影機、投影幕、

控制台、發電機、民眾/工作人員休息區、服務台、指揮站、救護站、流動廁所、

大型垃圾桶放置點等相關位置及廣場動線規劃）。 

5、 發電機依中心規範位置設置，發電機下方應鋪設防油布防止發電機漏油汙染地

面，如發生發電機漏油汙染地面者，將視狀況酌收復原費用。四周應設置圍籬等

警示設備並配置滅火器備用。 

6、 舞台、帳棚及相關設施搭設時，應立即以水袋或沙袋等增強其配重。 

7、 園遊會飲食攤位內應鋪設防油可回收之地毯等設備，以防止油污湯汁等汙染地

面，如發生汙染地面者，將視狀況酌收復原費用。 

(六) 申請單位活動所產生之音量應符合噪音管制法及臺北市政府相關規定。嚴禁製造噪音妨

害附近居民之安寧，須遵守本館規定上午 10：00以前與晚間 22：00以後，皆不得使用

擴音設備。喇叭音量須保持噪音管制範圍內，活動、拍攝開始前須配合將音響音量定格。 

(七) 申請單位舉辦活動產生之聲響全頻音量需符合環保署頒訂之「噪音管制法」及「噪音管

制標準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之規定音量，若超過管制音量且造成中心任何損失者，申請

單位應賠償本中心所受之一切損失責任。 

(八) 申請單位活動設置充氣式遊樂設施或非固定式機械設施，應符合內政部頒訂之「充氣式

遊樂設施及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範」之規定，並填寫「充氣式遊樂設施及

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自主檢查表」。 

(九) 本中心區域為禁航區，為維護公共安全，不得使用高空煙火、空飄氣球、天燈、鞭炮、

瓦斯、風箏、飛航器、噴放（灑）易燃性微細粉末、化學氣體相關危險物品、焚燒紙錢

等，可選擇其他適宜替代方式。若需使用遙控無人機、大型廣告氣球、聚光型投射燈光

（含雷射光束）等，請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可，並於演出前 30日前副知本中心。 

(十) 申請單位於使用檔期期間應僱用保全人員到場工作，且保全人員需負責活動期間之安全

與秩序維護工作，並接受本中心之指揮監督；本中心認為保全人員不適任者，申請單位

應即刻更換保全人員，更換前本中心得隨時停止該保全人員執行勤務。 

(十一) 為維護場地環境衛生品質，辦理大型活動之申請單位需設置流動式廁所。 

(十二) 申請單位有義務維護本中心整體形象，應規劃工作人員或參與民眾休息用餐區，並派    

員在場規勸與指引民眾勿進入本中心公共區域躺臥、睡覺，影響本中心整體形象。  

(十三) 申請單位若需於廣場或其四周布置文宣時，須經本中心同意並依指定地點張貼、懸掛。  

(十四) 申請單位需要使用迴廊時，觀眾出入口通道應保持暢通，展示物件如遇緊急情況須可

撤離或移動。  

(十五) 申請單位須依循戶外活動舉辦之相關法令規定，並妥善規劃緊急避難疏散動線，以維

護安全。  

 



七、 其他應遵守事項： 

(一) 申請單位於使用檔期期間，為維護大眾、參與活動者及工作人員生命、身體、健康等

之安全，投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並依「臺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實施辦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並於活動前將保單送本中心備查，另依需要加保必

要之保險如火險、竊盜險，如有人身傷亡或財物毀損、滅失或遺失者，應由申請單位

負責。 

(二)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及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需含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及雇主意

外責任險）書面文件，至遲應於進場前 7 日提供本中心備查後始得使用場地，使用檔

期期間，如造成人員意外傷亡，申請單位須負完全責任。 

(三) 申請單位未辦理投保、保險範圍不足或未能自保險人獲得足額理賠者，其損失或損害

賠償責任，概由申請單位自行負擔。 

(四) 活動內容涉及營利行為、現金交易者，應依法規開立統一發票。 

(五) 申請單位使用檔期期間，除因可歸責本中心建築體及設備缺失所造成者外，均由申請

單位負完全責任。申請單位使用本中心設備及場地不當所致之損害亦由申請單位負完

全責任。  

(六) 申請單位於活動過程中及活動結束後，均應保持場地之環境整潔。 

(七) 申請單位於使用期間屆滿前，應將一切自有之物件搬離並回復場地原狀，若未如期清

除，即視同廢棄物，本中心無須通知或催告即有權進行任何必要之處理，處理所需費

用及所生損害，概由申請單位負責。 

 

八、 取消活動 

(一) 如遇不可抗力原因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如天災、群眾事件、主要演出者

死亡、重病等），致活動無法如期舉行者，申請單位與本中心得另議檔期，或任何一方

得於事件發生 3 日內向另一方發出解除契約之通知，由本中心無息退還申請單位所繳

之場地費及保證金。 

(二) 除前項原因外，申請單位如有其他理由取消契約之活動，不予退還所繳之場地費；須

另議檔期者須經本中心視當年度場地檔期狀況協調之。 

(三) 遇有國家儀典、法令規範、場地維修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況，本中心必須收回場地時，

得通知申請單位改期，申請單位不得請求任何賠償。如因而取消活動，本中心將無息

退還已繳之所有費用。 

 

九、 違反規定罰則 

(一) 申請單位如積欠繳款，本中心得停止其使用場地設備之資格，至欠款繳清為止。 

(二) 申請單位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或相關法令，本中心得立即制止其繼續使用，並視情



節輕重予以扣款或沒收保證金。 

(三) 本辦法為場地使用契約之一部份，申請單位未遵守本辦法之各項規定者即為違約。本

中心得視違約情節輕重立即停止申請單位繼續使用場地設備之權利，其已繳費用概不

退還，並得自發文日起停止其租用場地設備之資格 6個月至 3年。 

(四) 場地使用期間內，場地清潔秩序由申請單位負責維持，使用後經勘驗設施完好者，無

息退還保證金。各項設施如有毀壞、污損或其他破壞情事者，應由申請單位負責修復

或賠償，逾期者逕自從保證金扣除修復費用，其不足者並追償之。 

(五) 使用場地期間違反本辦法各項規定，本中心將予以扣罰並得連續處罰，扣罰金額將自

保證金內扣除，經勸導而未改善者得停止其使用場地。 

 

十、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中心其他之規定及政府相關法令行之。 

 

十一、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修正時亦同。 

 


